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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5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20年6月10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12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12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常州生产基地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宜南路377号）；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王德建先生（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0人，代表股份94,021,9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81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

人，代表股份90,664,4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74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3,357,43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4350％。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4,431,9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742％。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074,4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3,357,

4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350％。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会成员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分别选举胡道清先生、张杰先生、杨寿军先生、王礼春先生、高志会先生、尹鸿强先生为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胡道清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 胡道清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2,645,14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8%。

2、选举张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 张杰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2,645,14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8%。

3、选举杨寿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3,996,6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杨寿军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4,406,62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43%。

4、选举王礼春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 王礼春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2,645,14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8%。

5、选举高志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 高志会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2,645,14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8%。

6、选举尹鸿强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 尹鸿强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2,645,14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会成员选举监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陆凤燕女士、钮秉义先生、李鑫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严圻宇先生、张艳松女士共同组成第十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选举陆凤燕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384,2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 陆凤燕女士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2,794,23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05%。

2、选举钮秉义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235,1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 钮秉义先生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2,645,13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8%。

3、选举李鑫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235,1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0%。 李鑫女士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2,645,13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9.6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钟轶腾律师、王樱洁律师

3、结论性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2日

附件1：

董事简历

胡道清，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南开大学法学本科毕业，南京大学法律硕士，历任APP金东纸业（江苏）有限公司法务

主管、百安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法务总监、北京天睿（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

截至目前，胡道清未持有公司股份。 胡道清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张杰，男，1964年出生，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牙学院博士学位，美国巴布森商学院(Babson)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以及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 历任云南白药集团的新产品发展战略部长、生命科技(Life� Technologies)在亚太

区和大中国区的市场营销总监，现任江阴金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金泰克口腔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泰国海

湾医疗（Gulf� Medical）器械公司董事长，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昆明医学院客座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波士

顿大学教授，孟加拉达卡大学牙学院教授，亚太种植牙协会理事，国际种植牙协会会员，中国生物医药技术协会的理事，《国际华

人口腔医学杂志》副主编，获得美国和中国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截至目前，张杰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杰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杨寿军：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 1981年参加工作，曾任四川省什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办副主

任、团委书记、总经办主任、销售处长、经营副总、常务副总、总经理、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1年5月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02年4月-2006年9月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局董事、副总

裁、财务负责人；2006年9月起任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董事局董事、总裁；2020年2月任成

都国兴昌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至今。

截至目前，杨寿军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成都国兴昌贸易有限公司外，杨寿军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礼春，男，1975年出生，本科学士，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十九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

任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高级

经理。 现任成都国兴昌贸易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王礼春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成都国兴昌贸易有限公司外，王礼春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高志会，男，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沈阳中大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润宝捷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任蓝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售部总经理、销售部总经理，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现任上海沃施园艺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截至目前，高志会未持有公司股份。 高志会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尹鸿强，男，1979�年出生，管理硕士学历，历任常州新昌电子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销售部经理、副总经理，湖南国科广电科

技有限公司LNB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江苏国科新昌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尹鸿强未持有公司股份。 尹鸿强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2：

监事简历

陆凤燕，女，1971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江苏镇纺集团运转主任、质量主管，镇江维科精华棉纺织有

限公司分厂长、总经理助理、兼任技术部经理、工会主席、党委书记、人力资源总监、副总经理，宁波维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镇江

分公司副总经理，担任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丹徒区人大代表。 现任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截至目前，陆凤燕未持有公司股份。 陆凤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钮秉义，男，1958年出生，北京大学EMBA，中国政法大学双学士，历任天津大学教师、中国石油大港油田集团检测中心法人

总经理、中金国宏（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南方德茂（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任和灵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合伙人。

截至目前，钮秉义未持有公司股份。 钮秉义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李鑫，女，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历任聘黑龙江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哈尔滨管理处财务负责人，深圳宝安融兴村

镇银行综合保障部经理，现任深圳市佰仟金融服有限公司董办经理兼财务副总监。

截至目前，李鑫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就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斯太尔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

验证，审查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本所保证本法律意

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同其他须公告的文件一并公告，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

议审议提案的内容以及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

2020年5月27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年5月28日，公司

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2020年5月28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42）， 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时间、地点、会议议题、出席会议人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的日期已达15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6月12日下午14：30在公司常州生产基地会议室（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宜南路377号

创新产业园2号楼）举行。 公司董事长郝鹏先生没有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的董事王德建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通过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6月1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

月12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12日下午15：0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4,021,911】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2.1815】%。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材料，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0,664,4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7465】%。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25】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3,357,43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350】%。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31,911】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574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74,479】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139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57,432】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4350】％。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

的审议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审议通过《选举胡道清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996】%。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45,14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6840】%。

1.2审议通过《选举张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996】%。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45,14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6840】%。

1.3审议通过《选举杨寿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93,996,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31】%。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406,62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294】%。

1.4审议通过《选举王礼春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996】%。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45,14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6840】%。

1.5�审议通过《选举高志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996】%。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45,14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6840】%。

1.6审议通过《选举尹鸿强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92,235,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996】%。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45,14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6840】%。

2、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监事会成员选举监事的议案》

2.1审议通过《选举陆凤燕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92,384,2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2582】%。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794,23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0481】%。

2.2审议通过《选举钮秉义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92,235,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996】%。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45,13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6839】%。

2.3审议通过《选举李鑫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92,235,1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996】%。

该议案的表决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2,645,13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6839】%。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钟轶腾

（盖章）（签字）：

经办律师：王樱洁

（签字）：

20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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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9日以电子、书面及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了第十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0年6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

事9人。 本次会议由胡道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全体董事一致选举董事胡道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其会议召集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的委员及各委员会会议召集人，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胡道清先生、杨寿军先生、吴振平先生、王德建先生、匡爱民先生，其中胡道清先生为会议召集

人；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吴振平先生、王德建先生、匡爱民先生、张杰先生、王礼春先生，其中王德建先生为会议召集

人；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吴振平先生、王德建先生、匡爱民先生、胡道清先生、王礼春先生，其中匡爱民先生为会议召集

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吴振平先生、王德建先生、匡爱民先生、胡道清先生、杨寿军先生，其中吴振平先生为会

议召集人。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艳松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4、审议通过《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审计师沟通最新结果，处于谨慎性原则，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修正为亏损19,000-17,000万元。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2日

附件：

胡道清，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南开大学法学本科毕业，南京大学法律硕士，历任APP金东纸业（江苏）有限公司法务

主管、百安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法务总监、北京天睿（上海）律师事务所主任，

现任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胡道清未持有公司股份。 胡道清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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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6月12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6月9日以电子、书面及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由陆凤燕女士主持，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5人。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陆凤燕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表决情况：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与审计师沟通最新结果，处于谨慎性原则，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修正为亏损19,000-17,000万元。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12日

附件：简历

陆凤燕，女，1971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员，高级工程师职称，历任江苏镇纺集团运转主任、质量主管，镇江维科精华棉纺织有

限公司分厂长、总经理助理、兼任技术部经理、工会主席、党委书记、人力资源总监、副总经理，宁波维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镇江

分公司副总经理，担任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丹徒区人大代表。 现任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监事。

截至目前，陆凤燕未持有公司股份。 陆凤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从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

000760

股票简称：

*ST

斯太 公告编号：

2020-054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宋慧娟女士因个人原因无法履职，经董事会决议解除其证券

事务代表职务。 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艳松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

件）。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519-8159� 5760

传真号码:� 0519-8159� 5601

电子邮箱:� stock@wxreet.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宜南路377号创新产业园2号楼

邮编号码:� 213164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2日

附件：

张艳松，女，198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中级职称，历任常州天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斯太

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证券部经理。

张艳松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张艳松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未受到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

*ST

斯太 公告编号：

2020-055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涉及的具体会计期间为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1月22日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

中对 2019年1-12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为：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9,500万元—8,000万元，比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为亏损下降92.74%—93.89%；于2020年4月16日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2019年1-12月经营业绩

的预计为：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700万元—1,000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修正前 修正后

盈利：700万-1000万元 亏损：19,000-17,000万元 亏损：130,839.74万元

扭亏为盈 比上年同期下降：85.47-8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9元/股-0.013元/股 亏损：0.22-0.25元/股 亏损：1.70元/股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金色木棉和和合资产债务豁免的债务豁免收益合计人民币9,999.19�万元，经审计师完成全部审计程序后，出于谨慎性原

则，将该债务豁免收益计入2020年。

2.公司委托资产评估公司对部分无形资产及开发支出进行了价值评估，并根据评估报告，对该部分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877万元。

3.公司根据最新情况，对湖北斯太尔中金产业基金投资确认了2,046万元投资损失。

四、风险提示

公司因 2017�年、2018�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已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的特别处理，若公司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显示 2019�年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交易。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对业绩预告的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

*ST

斯太 公告编号：

2020-056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增金融借款诉讼及房

产被查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于2019年4月20日披露了《关于金色木棉借款合同纠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2）。 关于上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2019)粤03执

3542号之二，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粤03执354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一）本次执行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执行人：斯大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执行裁定书》的内容

申请执行人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执行人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执行和解，以和解协议的履行代替了执行依据的强制执行，且被执行人

已经依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本案依法应予执行结案，并解除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控制措施。 原控制的被执行人房产退回首封

法院处置。 申请执行费人民币117,400元已由申请执行人交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

(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8条第(4)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 解除对被执行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39号1幢4层401房 【不动产权证书号:京

(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48464号】的轮候查封；

二、 解除对被执行人斯大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溧阳支行的13153000000400856账户的轮候冻结；

三、 解除对被执行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80001001012010000008383账

户、在中信银行武汉武昌支行的7381710182600070742账户的轮候冻结；

四、本院(2018)粤03民初3080号民事调解书执行完毕，本案予以结案。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公司房产解除查封及银行账户解除冻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具有积极意义。

三、备查文件

1、(2019)粤03执354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688009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公告编号：

2020-023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20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

股东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南路一号院中国通号大厦A座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特别表决权股东、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608,406,211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 6,796,207,83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812,198,3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846423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1768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669615

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796,207,833

3、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

例（%）

78.833008

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12,694,378

3、 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

例（%）

41.2786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志亮先生主持会

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王嘉杰、陈津恩、陈嘉强、姚桂清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李铁南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邱巍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及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811,045,378 99.858040 0 0.000000 1,153,000 0.141960

普通股合计 7,607,167,386 99.983718 68,825 0.000904 1,170,000 0.015378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811,045,378 99.858040 0 0.000000 1,153,000 0.141960

普通股合计 7,607,167,386 99.983718 68,825 0.000904 1,170,000 0.015378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811,045,378 99.858040 0 0.000000 1,153,000 0.141960

普通股合计 7,607,167,386 99.983718 68,825 0.000904 1,170,000 0.015378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811,045,378 99.858040 0 0.000000 1,153,000 0.141960

普通股合计 7,607,167,386 99.983718 68,825 0.000904 1,170,000 0.015378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812,198,37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608,320,386 99.998872 68,825 0.000905 17,000 0.000223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812,198,37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608,320,386 99.998872 68,825 0.000905 17,000 0.000223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20-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695,584 99.955249 68,825 0.035887 17,000 0.008864

H股 812,198,37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03,893,962 99.991452 68,825 0.006855 17,000 0.001693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73,825 0.001086 12,000 0.000177

H股 808,402,378 99.532626 3,796,000 0.46737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604,524,386 99.948980 3,869,825 0.050862 12,000 0.000158

9、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5,991,008 99.996810 199,825 0.002940 17,000 0.000250

H股 812,168,378 99.996306 0 0.000000 30,000 0.003694

普通股合计 7,608,159,386 99.996756 199,825 0.002626 47,000 0.000618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H股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812,188,378 99.998769 10,000 0.00123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608,310,386 99.998741 78,825 0.001036 17,000 0.000223

11、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812,188,378 99.998769 10,000 0.00123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608,310,386 99.998741 78,825 0.001036 17,000 0.00022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687,367,730 84.630522 124,830,648 15.36947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7,483,489,738 98.358178 124,899,473 1.641599 17,000 0.000223

13、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H股 747,927,378 92.086785 3,796,000 0.467374 60,475,000 7.445841

普通股合计 7,544,049,386 99.154135 3,864,825 0.050797 60,492,000 0.795068

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及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2、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96,122,008 99.998737 68,825 0.001013 17,000 0.000250

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及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687,832,420 84.636050 124,861,958 15.363950 0 0.0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 H�股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748,402,068 92.088993 3,796,000 0.467088 60,496,310 7.44391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关于聘请2020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91,695,584 99.9552 68,825 0.0358 17,000 0.0090

6

关于聘请2020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191,695,584 99.9552 68,825 0.0358 17,000 0.0090

7

关于中国铁路通信

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91,695,584 99.9552 68,825 0.0358 17,000 0.0090

8

关于中国铁路通信

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91,695,584 99.9552 73,825 0.0384 12,000 0.0064

9

关于2019年度公司

董事、 监事薪酬的

议案

191,564,584 99.8869 199,825 0.1041 17,000 0.0090

13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

购 H�股的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191,695,584 99.9552 68,825 0.0358 17,000 0.00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第1-10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

上审议通过；第11-13项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020�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2项议案，2020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2项议案， 已经分别获得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方伟、章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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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388弄5号楼5楼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 特别表决权股东、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6,807,8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6,807,8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20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20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由董事长张宝泉

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远期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6,795,263 99.9950 12,600 0.005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4,895,215 99.9154 12,600 0.0846 0 0.0000

5

关于 《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4,895,215 99.9154 12,600 0.0846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

案

14,895,215 99.9154 12,600 0.0846 0 0.0000

18

关于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14,895,215 99.9154 12,600 0.0846 0 0.0000

19 关于《公司开展远期业务》的议案 14,895,215 99.9154 12,600 0.0846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

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18、议案1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卜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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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大岭南路18号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4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327,7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81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德兆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周渝慧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周林彬先生和傅元略先

生，董事胡德宏先生和陈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已向公司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胡德兆先生（代）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暨回购并注销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212,185 99.6424 115,600 0.357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212,185 99.6424 115,600 0.357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

绩补偿暨回购并注销股份

的议案》

667,500 85.2381 115,600 14.7619 0 0.0000

2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

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

案》

667,500 85.2381 115,600 14.761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特别决议情况：议案1和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回避表决情况：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1和议案2，关联股东胡明森（持有公司72，

003，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93%）、胡明高（持有公司72，003，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93%）、胡明聪（持有公司

72，003，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93%）、胡明光（持有公司43，202，2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56%）、胡合意（持有公

司28，801，4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37%）、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3，640，6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4%）

均已回避表决。

1、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凯、孙泳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2、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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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

人通知暨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电器” 或“公司” ）于2020年5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暨回购并注销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2020年6月12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上述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5月28日、2020年6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重组方对公司

进行业绩补偿暨回购并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以及《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034)。

公司于2018年实施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共计

80.38%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

司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C10282号），标的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277.83万元，未达到当年业绩承诺，同时未达到2017-2019年承诺累计净利润水平。 由于标的公司

未实现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交易对方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向公司补偿股份10,117,014股。

公司拟以人民币1元总价回购标的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白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所应补偿的10,117,

014股，并予以注销。 上述业绩补偿股份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将减少10,117,014股，公司总股本

将减少10,117,014股，具体股本变动以股份注销当日公告结果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

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

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0年6月13日至2020年7月27日，工作日内（8:30-11:30， 13:30-17:0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大岭南路18号白云电器董事会办公室

3、邮编：510460

4、联系人：甘蔚

5、联系电话：020-86060164

6、传真：020-86608442

7、邮箱：Baiyun_electric@bydq.com.cn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前述补偿股份的回购和注销，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3日


